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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7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兴农发牧业39%股权暨与浙农发战略合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 6 月 26 日披露公告《关

于与浙农发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合作协议中约定

公司将与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农发集团”）在浙江兴农发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农发牧业”）层面展开股权合作。经总裁办公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拟收购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39%股权，收购事项具体情

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1．2019年7月7日，公司与浙江加华种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加华”）、

方伟分别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与宁波市雷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宁波雷兹”）签订《股份转让意向书》，约定收购浙江加华持有的兴农发牧

业34%股份、方伟持有的兴农发牧业1%股份和宁波雷兹持有的兴农发牧业4%股份，共

计39%。转让价款分别为2,929.10万元、86.15万元和344.6万元。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成为兴农发牧业第一大股东，实现相对控股。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视后续进展履行审议及披

露义务。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浙江加华种猪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浙江加华种猪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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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华坚青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1471541030Y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石门农场南山脚下 

经营范围：种猪生产（具体生产范围详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商品

猪饲养（与有效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同时使用）。 商品猪销售；淡水鱼养殖(除

种苗)；销售；绿化树木（除种苗）种植、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方伟 

身份证号：330121196301XXXXXX 

3、宁波市雷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宁波市雷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法定代表人：劳洪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MA2AGRJ1X2 

注册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周至大道 58号周巷食品城 2号楼 315-2室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公司名称：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方伟 

3、注册资本：30,000万元。本次收购对应股份数量为11,700万股，其中已实缴

2,340万股，未实缴9,360万股。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钱江路639号1944室 

5、主营业务：农作物种植、养殖（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及技术服务，屠

宰（限下属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食品生产、经营，饲料生产、经营（凭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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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经营），有机肥料生产、销售，清扫服务（凭许可证经营），橡胶及制品、轻纺

产品、初级食用农产品、棉花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 

6、主要股东：浙农发集团持股36%，浙江加华种猪有限公司持股34%，宁波市雷

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9%，方伟持股1%。 

7、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084.86        7,162.85 

应收款项总额 0                      0 

负债总额 340.83            881.48   

净资产 3,744.03            6,281.37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7.12                      4,321.30                

营业利润 -215.6       463.95          

利润总额 -215.97        497.34        

净利润 -215.97         49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0.56                 1,449.53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浙江加华和方伟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本项下，

“转让方”为“浙江加华和方伟”） 

1、转让价款及支付 

（1）浙江加华持有的兴农发牧业34%股权作价2,929.10万元，方伟持有的兴农

发牧业1%股权作价86.15万元。上述价款系以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兴农发牧业截

止2019年3月31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并充分考虑了兴农发牧业截止2019年6月

30日的生物资产价值，由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后续不再进行调整。 

（2）协议生效后1个工作日内，公司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2、股份交割 

（1）公司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转让方付清转让价款后，兴农发牧业股份对应的

股东权利和义务、风险和收益由公司享有和承担，转让方不再享有和承担兴农发牧

业股份对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风险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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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兴农发牧业注册日期为2018年9月28日，鉴于《公司法》规定，发起人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董事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浙江加华将在兴农发牧业注册成立满一年后7个工作日内，配

合公司向兴农发牧业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备案）。方伟将按照在前述锁定

期满后7个工作日内配合公司向目标公司登记机关分批办理股东变更备案。股东变更

登记（备案）完成之日为兴农发牧业股份交割日。 

3、过渡期安排 

（1）自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付清之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为“过渡期”。 

（2）过渡期内，本次交易对应股份的股东大会的召集权、提案权、表决权、股

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相关的提名权等权利由公司实际享有，转让方作为兴农发牧

业股份的在册股东，应当保证公司可按其意愿自由行使上述权利。 

（3）双方同意，过渡期内，转让方根据公司书面意见在兴农发牧业股东大会和

董事会进行的任何表决和签署的任何决议、纪要、记录和其他必须的法律文件的一

切责任由公司承担。 

（4）过渡期内，第三方以转让方系兴农发牧业名义股东为由主张其承担股东责

任的，转让方有权予以拒绝；转让方根据生效裁判文书或其他原因实际承担了股东

责任的，有权向公司进行追偿。 

4、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付清转让价款后，浙江加华于本协议签署后7个工作日

内配合公司办理兴农发牧业股份质押手续；方伟配合公司办理兴农发牧业股份质押

手续。 

5、公司应当根据兴农发牧业章程的规定以及与其他股东达成的书面协议的约定

缴纳兴农发牧业股份未实缴出资部分。 

6、违约条款 

（1）如本协议任何一方有违约行为,应向守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

限于赔偿因该等违约行为而使守约方遭致的全部损失。 

（2） 如公司逾期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每逾期1日，公司应按照应付未付股份

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5个工作日以上的，转让方有权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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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公司额外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10％作为违约金。 

（3）如浙江加华未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解除标的股份上的质押并配合公司办

理再质押，逾期5个工作日以上的，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浙江加华返还转

让价款，并有权要求浙江加华额外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10％作为违约金。如方伟未

积极配合公司办理标的股份质押，且在公司书面催告后5个工作日内仍不予配合的，

公司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方伟返还转让价款，并有权要求方伟额外支付转让

价款总额的10％作为违约金。 

（4）除不可抗力或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可以解除协议的情形之外，任何一方擅自

解除本协议的，应当向守约方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10％作为违约金。如果违约金不

足以弥补守约方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守约方有权继续向违约方

追偿。 

（二）公司与宁波雷兹签订的《股份转让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宁波市雷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转让标的：宁波雷兹持有的兴农发牧业4%股权 

1、转让价款及支付 

（1）兴农发牧业股份的转让价款为344.6万元。 

（2）转让前置事项安排： 

a.兴农发牧业董事会召开，通报并同意股份转让事宜。 

b.将董事会拟定的《企业改制实施方案》、《职工安置方案》上报浙江省农

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审批。 

（3）待上述事项完成后且本意向书签署后一个月内，转让方和公司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股份转让价款及转让股份数量参照意向书执行。 

2、股份交割 

 （1）受让方签署本意向书后，标的股份对应的风险和收益由受让方享有和承

担，转让方不再享有和承担标的股份对应的风险和收益。 

（2）目标公司注册成立满一年后7个工作日内，同时，双方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后，转让方应配合受让方向目标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备案）。

股东变更登记（备案）完成之日为标的股份交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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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对应股份数量为11,700万股，其中已实缴2,340万股，未实缴9,360万

股。本次收购包括兴农发牧业39%股份及其项下所有股东权利和义务，包括未实缴部

分的实缴义务。公司收购股权后，将补足认缴资本，预计出资9,36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构成同业竞争情况。 

六、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兴农发牧业 39%股权是公司与浙农发集团积极响应浙江省政府关于进一步

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要求，优势互补开展生猪养殖合作的良好开始，未

来双方将以兴农发牧业为依托，建设年出栏 500万头生猪的产业基地。  

七、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股份转让意向书； 

3、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